工业企业排放废水、废气中污染物监测情况

	
	
	年
	表    号：环年（季）基2表
制表机关：环境保护部
批准机关：国家统计局
批准文号：国统制(2008)  号

	企业法人代码：
	
	
	
	

	填报单位详细名称(公章)：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有效期至：2010年  月  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序

号
	监测日期

（月、日）
	废水排放口
名称
	废水流量

（吨/时）
	工业废水排放量（吨/月）
	污染物(毫克/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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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3
	4
	5

	
	
	
	
	
	名称
	浓度
	名称
	浓度
	名称
	浓度
	名称
	浓度
	名称
	浓度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 1.如表格不够填写，请自行复印。不同监测时间的同一污染物在表中的位置应保持一致。2.该表也适用于季报监测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报出日期：  20　    年    月    日
